附件5
2024年政策性照顾对象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办法

一、申请时间及地点
6月11～14日到居住地所属学区的公办学校提交学位申请有关资料或监护人单位函告我局。
二、申请对象
第一类：在我区投资、就业或与本地户籍配偶团聚并长期居住的国际人士、港澳台人士子女。
第二类：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高级人才子女、突出贡献人员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的子女。
[bookmark: _GoBack]第三类：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部认定评定发放的优粤惠才卡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及企业人才子女。
第四类：因孤儿领养、父母离异而户籍未落实的适龄儿童少年。
第五类：政府统一组织并在移民安置点集中安置的移民子女。
第六类：其他符合条件的政策性照顾对象。
三、所需材料
第一类：①国际学生本人和父母一方的护照、有效居留证件；②港澳学生本人和父母一方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或《香港（澳门）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③台湾学生本人和父母一方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④在我区投资就业或与本地户籍配偶团聚并长期居住的相关信息资料。
第二类：法定监护人的单位公函（高层次人才须提供区委组织部公函）及户口本、学生户口本及出生证等相关资料。
第三类：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及优粤惠才卡（手机端电子证照）、学生户口本及出生证等相关资料。
第四类：民政、公安、法院等单位有效证明。
第五类：法定监护人的单位公函及户口本、学生户口本及出生证等相关资料。
以上需提交的资料是指原件和复印件，待现场查验后原件退回。
四、录取办法
申请对象身份经相关部门核实后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读公办学校。

